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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大发〔2019〕40号
关于印发《井冈山大学教职工因公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单位，各部门，工会、团委：

《井冈山大学教职工因公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管理办法》经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

井冈山大学

                             2019年11月13日

井冈山大学教职工因公出国（境）开展

学术交流与合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支持我校教职工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根据《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委组织部、省外侨办等五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赣办字[2017]10号），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直接从事教学和科研任务的人员（含离、退休返聘人员）以及担任领导职务的专家学者出国（境）开展各类学术交流与合作活动，主要包括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科学研究与科研合作、学术访问、出席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以及执行国际学术组织履职任务等。
第二章  审批原则

第三条 根据学校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实际需求，在因公临时出国（境）管理中，教职工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要与其他性质的出访有所区别，实施导向明确的区别管理。学校学术交流与合作以外的因公临时出国（境），仍执行现行国家工作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境）管理政策。

第四条 教职工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要科学制定年度计划，统筹规划和合理安排出国任务。学术交流合作年度计划不列入因公临时出国批次限量管理范围，由学校根据获批计划数实行总量控制管理。

第五条 教职工出国（境）须执行明确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任务，出国批次数、团组人数、在外停留天数根据实际需要安排。

第六条 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应持因公出国（境）证照。特殊情况需持因私普通出国（境）证照,应说明理由并按组织人事管理权限审批。特殊情况包括：

（一）由学校聘用的外籍教师出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按规定办理校内审批手续，可持其本人护照出行。

（二）学校从海外引进的拥有国外永久居留权的中国籍人才，前往永久居留权签发国或对永久居留权签发国免签的国家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按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持普通护照出行。

（三）我校教师在国外访学期间，如需前往访问所在地其他城市或第三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须按规定办理校内相关审批手续。

（四）报上级部门批准后的其他特殊情况。

第七条 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参加者的专业身份须符合学术交流与合作内容和主题，且须收到主办方正式邀请函等材料。
第三章  审批程序

第八条 各学院（部）于每年11月份（具体以当年通知为准）将下一年度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年度计划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学校讨论通过后报省教育厅及省外办（台办）审批。学校根据获批计划数严格审批出国（境）任务。

第九条 教职工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须由项目经费管理部门对学术交流类别进行认定，再按组织人事管理权限和外事审批权限办理审批。校领导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报校党委审批后，上报省教育厅、省外办（台办）及省政府审批；处级干部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报校党委审批后，上报省外办（台办）审批；科级及以下人员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报业务和外事分管校领导审批后，上报省外办（台办）审批。

第十条 教职工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应按规定由所在学院对其所执行的任务、前往的国家（地区）和在外日程等事项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提交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报批。未按规定公示的，不予办理报批手续。

第十一条 教职工申请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原则上需提前3个月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并按要求提交《教职工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申请表》（见附件）和其他材料。

第四章  注意事项

第十二条 严格按照申请出国（境）时间及学术交流与合作日程安排各项活动，严格执行外事纪律，遵守涉外守则，按时归国。

第十三条 教职工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应于返校后3日内将因公证照、出访报告及出访成果评估表、影像资料交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第十四条 严禁教职工以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名义变相公款出国旅游，如有违规违纪行为，学校将严肃追究其责任，并依规依纪惩处。

第十五条 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人员应严格遵守有关的保密管理规定，不得泄露国家秘密，不得对外公开发表未经批准的技术和资料。如有违反，学校将依规依纪惩处；涉及违法者，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六条 其他未涉及的出国（境）事项，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
井冈山大学教职工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审批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联系方式
	

	所在学院/
部门
	
	职务
职称
	
	近三年出访情况
	
	政治面貌
	

	持有证照
	种类：          号码：
	签发日：         有效期：



	出访类型
	□教育教学活动 □科学研究 □参展参会 □学术访问 □访学培训 □其他



	 出国（境）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天
	拟前往国家或地区
	
	境外联系
方式
	

	经费来源
	
	预算金额
	   元

	出访任务
主题
	中文
	

	
	英文
	

	邀请单位
	
	邀请人及职务
	

	情况
说明
	（请说明申请参加学术交流与合作理由、目的、意义及预计达到的效果等情况，可附纸说明）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学院、部门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经费管理部门认定意见（阐明是否属于学术交流？何种类型？）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分管业务校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外事校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年   月   日



井冈山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年11月14日印发
★





井冈山大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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